
臺中市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業補助審查方式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依臺中市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業補助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七點第二項規定，制定本要點相關審查程序及

內容。 

二、本要點申請人之審查分資格審查、初審及複審三階段，逾公告受理期間不

予受理。 

三、資格審查由本局會同專案單位進行，應依本要點之資格、文件及相關書表

逐一檢視，如有遺漏應通知申請人補正，申請人應於通知送達起五日內補件。

但如申請人通訊資料不實或錯誤致無法聯繫，則逕予取消資格。 

四、初審及複審由本要點第七點第一項所組成之評審委員會審查，審查紀錄應

存卷備查。評審委員會得依相關領域及專業分組進行審查。 

(一) 初審 

   由評審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初審結果由本局通知申請人，初審合

格者，進入複審。 

(二) 複審 

1. 評審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及現場提問，申請人應就所提計畫內容到場

說明，必要時經委員會同意得採用簡報、影片、實物等方式補充之。 

2. 審查結果通過者，按基地依序排定正取及備取名單並公告之，並得優

先保留三個名額予原住民籍申請人進入正取名單。 

五、初審及複審審查項目如下： 

(一)計畫內容之創新性、市場性及可行性。 

(二)執行人員的專業及執行能力。 

(三)運用資金、技術、人力或原物料等資源之情形。 

(四)營運模式、行銷計畫及財務規劃(提案實際投入銷售環境中的執行性、

各項投入資源轉化為利潤的經營方式) 。 

(五)計畫內容詳實及具體程度(如營運計畫之工作細項及內容是否明確、利

於執行)。 

(六)預期營收與效益。 

六、複審公告正取名單後，各基地正取申請人依選填的基地空間類型序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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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進駐空間類型，選擇同一空間類型之正取申請人數，若超過該空間類型

之單元數，以抽籤決定。選定進駐空間類型後，則以公開抽籤決定進駐之

單元。 

七、評審委員會審查委員執行審查任務應秉持公正客觀之立場及超然獨立之精

神，並不得對外洩漏因受理審查案件所知悉之內容及其他委員之審查意

見。 

八、評審委員會委員應參照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十三條之情形自行

迴避或勸令迴避參與審查。 
 

 


